
请假办理流程图

附件 1：教职工请假审批表

附件 2：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

申请人填写“教职工请假审批表”

请假事项请参照《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机构负责人审批

机构联络人交高研院人事审核

以及提供证明材料（如需）

审批通过后加盖院章

交高研院人事备案

审核通过后申请人发起OA：

《高研院用印审批》


